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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发电厂脱硫装置技术监督导则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1~h'

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

GB厅 5762

GB 13223 ’ 

GB/T 15057. 

GB/T 16157 

GB 17378.4 

DL/T 341 

DL/T 414 

DL厅 748.1~

DL/T 838 

DL厅 943 ;q 

DL/T 997 火！

DL/T 5403 火电

HJ/T 75 固定污染棚’l

536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脱硫装置 desulfurization equipment 

DL / T 1477 - 2015 

用于火电机组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的设施， 包括锅炉燃烧中脱除燃料中硫分和锅炉尾部烟气脱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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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硫所需要的装置、组件及系统集成等。

3.2 
脱硫装置技术监督 technology supervision for desulfurization equipment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利用可靠的技术手段及管理方法，在脱硫装置全过程

质量管理中，对脱硫装置重要参数、性能指标进行监督、检查、评价，保证其安全、稳定、经济运行；

并对其运行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进行监督及检查，确保达标排放。

3.3 
脱硫效率 sulfur removal efficiency 

脱硫装置脱除的二氧化硫质量与未经脱硫前二氧化硫质量的百分比。

3.4 
投运率 operation ratio 

脱硫装置实际运行时间与机组运行时间的百分比。

3.5 
钙硫比 calcium sulfur ratio 

消耗的钙基吸收剂和脱除的硫（燃料〉或二氧化硫〈烟气〉的化学计量比，一般用钙与硫的摩尔比

值表示，写为 Ca/S，是用于表征脱硫用钙基吸收剂有效利用率的指标。 Ca/S 越高，其利用率越低。

3.6 
在线仪表完好率 online instrument availability ratio 

脱硫装置各工艺系统和设备所安装的在线仪表〈含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中，能正常使用且系统

综合误差在允许范围内的在线仪表数量与安装的在线仪表总数之比。通常用百分数表示。

4 总则

4.1 火电厂脱硫装置技术监督分为建设期、运行期两个阶段。

4.2 火电厂脱硫装置技术监督应以脱硫吸收剂、脱硫设施、污染物排放、脱硫副产物、燃料等为对象，
以环保标准为依据，以监测为手段，监督脱硫装置的正常投运，使污染物达标排放。

4.3 火电厂脱硫装置技术监督应贯穿于脱硫装置的工程可行性研究、环境影响评价、设计、选型、监造、
安装、调试、验收、运行、检修和技术改造等全过程。

5 建设期技术监督

5.1 建设期技术监督的范围
5.1.1 建设期脱硫装置技术监督包括对火电厂新建、改建、扩建脱硫工程项目建设期间各个环节全过程

的监督。

5.1.2 监督范围：对工程可行性研究、环境影响评价、设计的监督，对设备选型、监造、安装、调试、
性能验收试验和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的监督。

5.2 可研阶段

5.2.1 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应有环境保护的论证内容，应对入炉煤煤质、烟气参数、吸收剂来源、副产
品综合利用、污染物排放和工艺技术等进行审核，应分析建设项目的环境可行性，满足国家和地方环境

保护标准的要求。

5.2.2 应优先选择脱硫效率高、工艺成熟、有良好业绩、吸收剂来源方便、副产品便于综合利用的脱硫
工艺，吸收剂来源和副产品处置方案应合理，不应产生二次污染。

5.2.3 脱硫装置的参数选择应重点考虑环保标准变化、实际烟气量、燃煤硫分、烟尘浓度等指标，并留
有一定的裕量。

5.2.4 脱硫副产品宜综合利用，不应采用抛弃法处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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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脱硫废水应按环保要求进行处理并合理回用。

5.3 环境影响评价阶段

5.3.1 环境影响评价阶段应监督程序的合规性，污染物达标排放和总量控制工艺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应通过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和批准等。

5.3.2 火电厂新建、改建、扩建脱硫工程项目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预测本项目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应

含有效的二氧化硫达标排放、防治污染的措施或方案，并通过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和批准。脱

硫装置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应由取得相应资质证书的环评单位承担。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审批的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5.3.3 脱硫工艺方案和防治设施应在满足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基础上留有一定的裕量。采用湿法

脱硫工艺的，脱硫烟气不应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

5.3.4 脱硫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

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向原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单位办理

相关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变更手续。

5.4 设计阶段

5.4.1 烟气脱硫的设计应符合 DL厅 5196 的规定，其技术性能应符合环保要求。采用石灰石／石灰一石

膏法脱硫工艺的，设计、制造、安装及调试参照 HJ，厅 179 等相关标准执行：采用其他脱硫工艺的，按照

HJ/T 178 等相应标准执行。

5.4.2 初步设计中，脱硫工艺方案和防治设施设计应以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可研报告为依据，并

进行优化，如有重大变更，应补充环境影响评价。
5.4.3 设计脱硫 DCS 系统时，参数选择应满足工艺控制和环保要求，相关参数记录和存储应满足《燃

煤发电机组环保电价及环保设施运行监管办法》等环保管理规定的要求。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应符合

HJ/T75 、 HJ厅 76 等相关规定。

5.4.4 脱硫废水应设计独立的处理系统，处理后的水质指标应符合GB 8978 、 DL厅997 及地方废水排放

标准并合理回用。

5.5 设备选型阶段

5.5.1 选用有良好应用业绩、质量可靠的脱硫工艺设备，使 S02排放符合 GB 13223 及地方排放标准和

总量控制的要求。

5.5.2 设备选型时应控制其噪声水平，高噪声设备如氧化风机、曝气风机、浆液循环泵、 空压机、石灰

石破碎及磨制设备、脱硫增压风机等宜采取降噪措施。

5.5.3 脱硫吸收剂的制备和储运系统应有防止粉尘污染的措施。

5.5.4 脱硫副产品处置系统不应产生二次污染。

5.5.5 石膏浆液pH值计、石膏浆液密度计、石灰石浆液密度计及其他在线表计等应质量可靠，测量精
度满足工艺控制要求。

5.5.6 CEMS C烟气排放连续监控系统〉设备选型应满足环保要求。

5.6 设备监造安装阶段

5.6.1 对设备制造商提供的设备，应依据设备出厂标准、技术协议的要求进行监督和验收。

5.6.2 现场制作的脱硫设施应符合设计和技术协议的要求。

5.6.3 脱硫设施及相关仪表的安装质量应符合 DL厅 5190.2 和相关规定。

5.7 设备调试阶段

5. 7.1 按照 DL/T5403 和工程施工质量检验及评定的相关规定，监督检查脱硫设施及烟气排放连续监测

系统的调试记录和调试报告。

5.7.2 脱硫装置 168h 试运时， 应监督 168h 试运的启动条件和通过 168h 试运的必备条件是否达到规定

的要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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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调试过程排放的浆液、废水、废渣应有相应的处理措施。

5.7.4 调试结束，调试技术资料完整并归档。

5.8 性能验收试验阶段

5.8.1 脱硫装置应按照国家及行业有关规范要求， 在设施建成投运 2 个月后， 6 个月内组织完成性能试

验，其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5.8.2 对未达到设计要求或不符合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的，应督促相关单位整改。

5.9 竣工验收阶段

5.9.1 建设项目建成后，应向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得到

同意后方可进行生产。

5.9.2 设施建成投运后，应及时向环保主管部门申请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5.9.3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不符合经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情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环境影响的

后评价， 采取改进措施，并报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和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备案。

6 运行期技术监督

6.1 运行期监督范围

6.1.1 运行期脱硫装置的技术监督包括自脱硫装置竣工验收合格后对运行检修阶段的设备、原材料、污

染物排放及综合利用等的监督。

6.1.2 监督范围主要有： 设备、吸收剂、脱硫副产品、烟气参数、工艺参数、在线仪表（含烟气排放连

续监测系统〉、燃煤品质、脱硫副产品处置及综合利用等。

6.2 监督项目及要求

6.2.1 脱硫工艺应监督下列项目：
a) 脱硫设施投运率：

b ) 脱硫效率；

c ) 入口烟气 S02 浓度；

d ) 出口烟气 S02 浓度、 S02 排放总量、 S02 小时均值超标时间；

e) 出口烟气烟尘浓度；

f) 出口烟气温度：

g) 脱硫剂用iiJ:;

h ) 在钱仪表完好率：

i ) CEMS 数据传输有效率；

j ) 燃煤含硫量等。

6.2.2 采用石灰石一石膏法烟气脱硫工艺的脱硫装置除 6.2. 1 规定的项目外，还应监督石灰石品质 （包括

有效氧化钙含量、细度、活性等〉、脱硫塔入口烟尘浓度、吸收塔浆液指标、 Ca/S、脱硫石膏品质、脱硫

废水排水水质等指标。

6.2.3 采用海水烟气脱硫工艺的脱硫装置除 6.2.1 规定的项目外，还应监督脱硫后外排海水水质等指标。

6.2.4 采用干法、半干法烟气脱硫工艺系统除 6.2.l 规定的项目外，还应监督生石灰品质（包括有效氧

化钙含量、细度、活性等）、脱硫塔出口烟气温度、 Ca/S 等指标。

6.2.5 采用循环流化床锅炉的除 6.2. 1 规定的项目（不包括入口烟气 S02 浓度），还应监督石灰石品质

（包括有效氧化钙含量、细度、活性等）、 Ca/S 等指标。

6.2.6 脱硫装置的烟气污染物排放、脱硫废水及海水脱硫装置脱硫后外排海水的监督项目和周期，应结

合自行监测和信息公开的要求开展。

6.2.7 石灰石－石7J法脱硫设施监督指标月统计汇总表参见附录 A， 其他脱硫工艺的月统计汇总表可根

据监督项目不同做相应调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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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工艺设备的监督

6.3.1 主要监督指标有脱硫装置投运率、脱硫效率、在线仪表完好率、电耗等。

6.3.2 脱硫装置年投运率不应低于 98%，脱硫效率在设计条件下不应低于设计保证值，在线仪表完好率

a ) 

b ) 

c) 

d ) 

平台应符合 GB/T 16157 的规定。

6.5.6 原烟气来样分析方法按 DL厅 414 、 GB厅 16157 执行。

6.6 脱硫石膏品质的监督

阵时可采用多点法

6.6.1 主要监督项目有含水率、 CaS04 • 2H20 含量、 CaS03 • 1/2H20 含量、 CaC03 含量、 c1－含量、

Ca/S 等。

6.6.2 监测周期：石击中含水率、 CaS04 • 2H20 含量、 CaS03 • I /2H20 含量、 CaC03含量等指标每周测

量至少一次，并由此计算 Ca/S, c1－含量等其他指标每月不少于一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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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采样要求：一般在真空脱水皮带机末端落料口处取样，每次取样不宜少于 lOOg，样品用自封袋密

封保存，直当天进行分析。

6.6.4 样品处理方法依照 GB/T 5484 进行。

6.6.5 样品分析方法参照附录B，也可参照自动电位滴定仪滴定方法进行分析。

6.6.6 Ca/S 及脱硫石膏中含水率、 CaS04 • 2H20 含量、 CaS03 • 1/2H20 含量、 CaC03 含量、 c1－含量监

督指标值应达到设计值，推荐监督控制值为：石膏中含水率不高于 10% （质量比〉，无游离水分的石膏

基中 CaS04 • 2H20 含量不低于 90% （质量比〉、 CaS03 • l/2H20 含量不高于 3% （质量比〉、 CaC03含量

不高于 1% （质量比）。 c1－含量根据副产品的综合利用要求进行控制。

6.7 工艺过程监督

6.7.1 石膏浆液pH值宣控制在 5.0～6.0 之间，石膏浆液 c1－含量宣控制在 1.0× 104mg/L 以内，石膏浆

液密度、 石灰石浆液密度宜按脱硫运行手册规定的控制范围控制，可根据具体情况调整。

6.7.2 石膏浆液 pH值、石膏浆液密度、石灰石浆液密度的在线仪表应正常运行， 并定期进行检测校对。

6.7.3 监测周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石膏浆液 pH 值、石膏浆液密度、石灰石浆液密度指标在线仪表正常情况下，应每周至少一次

人工比对校准：

b) 在线仪表不正常的情况下宜适当增加检测频次：

c) 石膏浆液pH值、密度在线表计故障时每天应至少一次比对校准：

d) 石膏浆液 c1－含量应每月至少检测一次：

e) 必要时应测量石灰石浆液粒径分布。

6.7.4 石膏浆液的采样点宜在石膏排出泵的出口或循环管道的有效位置，石灰石浆液采样应在供浆泵出

口 。 浆液密度直用密度瓶直接取样。浆液的来样位置和方法应保证样品的代表性。

6.7.5 石膏浆液pH值、石膏浆液密度、石灰石浆液密度的分析方法参照附录B。

6.8 烟气 CEMS 的监督

6.8.1 每套脱硫装置进出口应至少各安装一套烟气 CEMS。 烟气 CEMS 安装应符合 HJ.厅75 、 HJ厅76 及

环保部门的规定。脱硫装置出口烟气 CEMS 安装位置应在固定污染源的总排气管道或者烟囱上。

6.8.2 烟气 CEMS 应 100%投运，数据传输有效率不应低于 75%，并按规定要求进行定期检定或校验。

烟气 CEMS 的安装和管理应符合 HI厅 75 的规定。

6.8.3 烟气 CEMS 应定期进行校准，按下列要求监督烟气 CEMS 的校准z

a) 具有自动校准功能的 S02、 02等气态 CEMS 应每 24h 至少自动校准一次仪器零点和跨度。

b) 无自动校准功能的烟尘CEMS 应每 3 个月至少校准一次仪器零点和跨度。

c) 采用直接测量法的气态 CEMS，具有自动校准功能的应每 30 天至少人工用校准装置通入零气

和接近烟气中污染物浓度的标准气体校准一次仪器零点和工作点，无自动校准功能的应每 15

天至少人工用零气和接近烟气中污染物浓度的标准气体校准一次仪器零点和工作点。

d) 抽气式气态污染物 CEMS 应每 3·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全系统的校准。

6.8.4 烟气 CEMS 应按下列要求定期进行监督校验：

a) 每 6 个月应至少做一次校验，校验用参比方法和烟气 CEMS 同时段数据进行比对。

b) 当校验结果不符合 HI厅 75 要求时，应扩展为对颗粒物 CEMS 方法的相关系数的校正、 流速

CMS 的速度场系数的校正，评估气态污染物CEMS 的相对准确度，直到烟气CEMS达到HJ.厅 75

的要求。

6.8.5 应做好对自动监测仪器的比对监测工作和自动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审核监督工作。有效性审核工作

应按照《国家重点监督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办法》进行，应审核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准

确性、数据缺失和异常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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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烟气污染物的监督

6.9.1 脱硫设施排放的 S02浓度、烟尘浓度应满足 GB 13223 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S02排放总量应

满足环保部门总量控制的要求。

6.9.2 烟气监督项目应包括出口烟气中 S02浓度、 02含量、烟尘浓度及出口烟气温度、烟气流量、 S02

排放总量等。

6.9.3 监督周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净烟气指标人工监测应至少每半年一次：

b) 日常净烟气指标应采用烟气 CEMS 数据，应按小时均值统计：

c) 出现烟气 CEMS 数据异常，应及时进行人工比对校准。

6.9.4 人工烟气取样应有代表性，取样点宣在脱硫装置出口烟道采样孔处，采样孔的位直及布置、测试

平台应符合 GB厅 16157 的规定。采样分析方法按 GB厅 16157 、 DL厅 414 执行。

6.10 外排海水的监督

6.10.1 采用海水脱硫工艺的脱硫装置应在曝气池出口安装pH、 COD、溶解氧的在线监测表计。外排海

水pH值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排放海域海水水质标准，不应小于 6.8；外排海水 COD 增加值和溶解氧

含量应达到设计要求，符合排放海域海水水质标准。

6.10.2 外排海水监督项目应包括pH 值、 COD、溶解氧、悬浮物、重金属等。

6.10.3 监测周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外排海水pH值应每周测量一次，并同时校对在线 pH 值计1

b) 外排海水中 COD 增加值、潜解氧含量、悬浮物等，应每月测量一次：

c) 外排海水重金属等其余指标应按DL厅 414 规定进行测定， DL厅 414 未做规定的每年应至少测

量一次。

6.10.4 外排海水的来样点应在曝气池出口采样泵取样口处，如没有相应取样设施，则应在脱硫外排海

水排海口取有代表性的样品。

6.10.5 分析方法参照 GB 17378.4 执行。

6.11 脱硫废水的监督

6.11.1 脱硫废水直处理后回用，脱硫废水的排放应满足 GB 8978 及地方排放标准的要求，处理后的水

质应达到 DL/T997 的标准，废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污泥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6.11.2 应监督脱硫废水处理设施排水的悬浮物、 COD、 pH 值、氟化物、硫化物、重金属。

6.11.3 监测周期应按照 DL厅414 执行，排水的悬浮物、 COD、 pH 值项目宜每月不少于三次，氟化物、

硫化物宜每月一次，重金属污染物宜每年一次。

6.11.4 脱硫废水在脱硫废水排放处取样，采样应符合DL厅 997 的规定，分析方法参照附录B。

6.12 检修阶段的监督 ' 

6.12.1 石灰石／石灰一石膏湿法烟气脱硫装置检修直参照 DL厅 341 及相应的脱硫装置检修规程执行。

使用其他方法的脱硫装置检修可参照 DL厅748.10 中第 10 部分“脱硫装置检修”、 DL厅 838 及相应的脱

硫装置检修规程执行。

6.12.2 脱硫工艺设备应有检修阶段的管理制度、设备台账、检修规程及运行记录等资料文件。

6.12.3 脱硫工艺设备的检修内容、工艺要点和质量要求应符合 DL/T748.10、 DL/T838 及相应的脱硫装

置检修规程要求。

6.12.4 石灰石／石灰一石膏湿法烟气脱硫装置至少应监督下列内容＝
a) 吸收塔及内部支撑梁防腐、烟道防腐、吸收塔内喷嘴堵塞情况：

b) 所有浆液箱罐防腐、除雾器墙塞情况：

c) 增压风机磨损及腐蚀情况、烟气挡板密封及腐蚀情况：

d) 烟道积灰情况、所有浆液泵及搅拌器磨损及腐蚀情况、浆液泵入口滤网堵塞情况、浆液管道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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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及磨损情况：

e) GGH 堵塞及腐蚀情况、旋流器磨损情况、膨胀节磨损腐蚀情况；

f) 烟囱腐蚀情况检查（如条件具备〉；

g ) 重要表计如烟气在线监测仪表、 pH 值计、密度计、液位计等。

6.12.5 检修中发现的问题和缺陷应全过程进行跟踪监督。

6.12.6 脱硫装置大修后 45 天内应进行性能试验，脱硫装置至少应达到下列要求：

a ) 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应 100% ;

b) 脱硫设施投运率不应低于 98% ;

c) 脱硫废水排放达标率应 100%;

d ) 脱碗废水处理设施投运率应 100%。

6.12. 7 脱硫装置检修结束时， 检修归档技术资料应齐全，参见附录 C。

7 技术监督的预警

7.1 技术监督预警制度

7.1.1 发生下列情况时应发出“脱硫装直技术监督预警通知单”：

a ) 技术监督范围内的脱硫工艺设备处于严重异常状态，但仍在运行；

b ) 脱硫装置排放污染物浓度超标或重要参数达不到设计值：

c) 技术监督范围内的脱硫工艺设备存在安全隐患， 经技术监督指导后，仍没有改进：

d ) 脱硫工艺设备（包括 CEMS）的运行数据、 技术数据、 试验数据异常或弄虚作假：

e) 脱硫检修维护单位边反技术监督工作制度要求：

f) 在脱硫系统检修及技改中安排的技术监督项目有漏项， 并且隐瞒不报；

g ) 脱硫技术监督体系不能正常运转；

h ) 脱硫工艺设备发生异常情况，不按技术监督制度规定按时上报。

7.1.2 在设备改造和基建工程中，出现下列情况时应预警：
a ) 脱硫工程设计或设备制造存在重大问题，违反设计规程和设备监造大纲：

b) 在安装施工中，未按照 DL厅 5403 进行检查验收、评定及签证；

c) 在机组分部试运、整套启动试运、试生产期间，由于设备或系统调整原因， 脱硫装置各项指标

未达设计要求或发生环保事件，未及时进行整改；

d ) 在机组整套启动试运期间， 不按规定扭自退出脱硫装置运行：

e) 未按“三同时”要求与机组同步投运脱硫装置的。

7.1.3 脱硫装置技术监督预警宜分为三级。预警项目应根据 7.1.1 和 7.1.2 的原则进行确定， 预警项目包

括但不限于 7.2～7.4 确定的三级、二级、 一级预警项目。

7.1.4 技术监督预普通知单参见附录 D，应由技术监督管理部门或技术监督单位签发。一级和二级监督

预警通知单应报送上级监督管理单位。

7.1.5 根据预警级别，接到脱硫装置技术监督预警通知单的企业或部门应组织相关人员制定整改措施，

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处理解决。整改完成后应由技术监督管理部门或单位负责验收， 参照附录 D 填写脱硫

装置技术监督预警回执单。一级和二级脱硫装置技术监督预警回执单应报送上级监督管理单位。

7.2 三级预警项目

7.2.1 脱硫装置及其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非计划停运或开旁路运行，月累计或连接时间为 24h 以内，

或每台机组出现 1 次非计划停运或旁路开启时未按要求报环保部门备案。

7.2.2 脱硫装直、 CEMS 系统的月投运率低于规定值相差 5 个百分点以内 。

7.2.3 脱硫装置脱硫效率低于设计值相差 5 个百分点以内 。

7.2.4 S02排放浓度小时均值超标一倍以内的时间在 lh～4h 以内。

8 



7.2.5 燃煤月平均硫分超出现有脱硫系统设计值的 50%以内。

7.2.6 入口烟尘浓度超过设计要求值的 5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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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脱硫废水处理设施短时间无故停运（按环保要求或月累计不超过 3 天〉，未导致污染物重要指标

超标排放。

7.2.8 脱硫废水经处理后，某一项重要指标短时间超标排放（按环保要求、月累计或连续时间不超过 3

天）。

7.2.9 脱硫装置在线仪表不能正常工作，且不超过 3 天未按规定定期分析吸收剂、副产品、系统浆液、

7. 3.3 

7.3.4 S02排

7.3.5 燃煤月

7.3.6 

7.3.7 

废水品质。

7. 3.8 脱硫装置团圆佳计量装置、重

7.3. 9 脱硫废水纯理费糙较长时间（

染物重要指标短时

7. 3.10 脱硫废水经

7.4.2 

7.4.3 
7.4.4 

7.4.5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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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 脱硫装置在线仪表不能正常工作，且超过 7 天未按规定定期分析吸收剂、副产品、系统浆液、废

水品质。

7.4.8 脱硫装置用标准计量装置、重要计量仪表漏检，或超期、带故障运行一年以上。
7.4.9 脱硫废水直接排放，或重要指标己连续超标 7 天以上，造成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存在环保处罚

巨大风险。

7.4.10 吸收剂、石膏及其他原材料、废弃物等装卸、运输、使用、堆放、加工、储存的场地、管路发
生对外界环境造成影响的泄漏、溢流、扬尘等情况，己出现职业病危害迹象，引起较多职工或居民投诉，

存在环保处罚隐患。

7.4.11 不能按期完成节能减排目标责任书、重点污染防治或者限期治理任务中有关脱硫装置的部分

内容。

7.4.12 其他违反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建设、生产和经营，存在被当地环保督查中心或环境保

护部处以通报、罚款等处罚的严重隐患。

7.4.13 发生被省级及以上环保部门通报或处罚事件。
7.4.14 连续两次未消除二级预警的项目。

8 技术监督制度与资料

8.1 根据本企业具体情况，应建立相应的脱硫装置技术监督管理规章制度。

8.2 应有完整的脱硫装置设备台账。
8.3 应有脱硫装置运行、维护和检修操作规程。－
8.4 应建立脱硫装置考核和管理制度。

8.5 应有脱硫装置安全操作规程。
8.6 应建立健全脱硫装置监测质量保证制度、实验室实验操作规程。

8.7 应建立实验室精密仪器使用维护保养及检验制度。仪器使用记录和各类原始记录应规范齐全，实验
室仪器应有计量检定周期计划。

8.8 应建立脱硫装置设备台账、原始记录、’试验报告、技术资料和档案管理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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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脱硫装置技术监督统计报表

DL/T 1477 - 2015 

石灰石石膏法脱硫设施监督监测月统计汇总表

电厂 年 月

脱硫
出口 S02

应投运 实际投运 设备有效投机组 入口 SD2 出口 S02 小时均值 故障停运小时数及

编号 mglm3 mg/m3 效率
超标时间

小时数 小时数 运率
原因说明

% 
h 

h h % 

吸收塔浆液 石灰石浆 石膏成分

取样
取样时间 密度 c1- 液密度 含水率 CaS04 • 2日20 CaS03 • 1/2H20 CaC03 

位置 pH值
kg/m3 mg/L kg/m3 % % % % 

石灰石成分 脱硫废水
取样

取样时间 Cao CaC03 细度 取样时间 取样位置 COD SS 
位直 pH值

% % % mg/L mg/L 

T 

注：监督分析项目可根据机组情况调整．

批准： 审核： 填报z 填报日期：

11 



DL /T 1477 - 2015 

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脱硫装置监督检测参考测试方法

脱硫装置监督检测分析项目参考测试方法一览表

分析项目 参考分析测试方法或标准

烟气温度 热电偶法

烟气流速 GBrT 16157 

烟气 S02浓度 定电位电解法、 非分散红外法

烟尘浓度 动压平衡等速采样法（GBff 16157) 

02含量 定电位电解法

CaCOJ EDTA 滴定法（GBff 5762 ) 

MgO EDTA 滴定法 (GBff 5762 ) 

石灰石／ Cao EDTA i商定法 （GBff 5762 ) 

石灰 Si0 2 硅铝蓝比色法（GBff 5762 ) 

细度 筛分质量法

活性 DL!f943 

CaCOJ 酸碱i商定法（GBff 21508 ) 

CaS03 • I /2H20 碗盘法（GBff 21 508 ]

CaS04 • 2H20 质量法 (GBff 5484） 、 快速滴定法

石膏 含湿盘 质量法 CGBff 5484 ) 

pH 值 玻璃电极法 CGBff 6920) 

c 1- 摩尔法、 电位滴定法 CGBff 15453 ) 

MgO EDTA 滴定法 CGBff 5484 ) 

浆液密度 密度瓶质iU:法

pH 值 玻璃电极法 CGBff 6920) 

石膏 CaS04 质量法 (GBff 5484 ） 、 快速滴定法

浆液 CaC03 酸碱滴定法（GBff 21508 ) 

CaSQ3 腆盐法 (GB厅 21508 )

c 1- 电位滴定法 CGBff 15453 ) 

pH 值 玻璃电极法 CGBff 6920 ) 

悬浮性固体 质E法（GBff 门 90 1 )

脱硫排 COD 里络酸盐法 CGBff 11 914） 、 氯气校正法 CHJ汀 70)

放废水 硫化物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CGBff 16489）、硕盘法（HJ厅 60 )

p- 离子选择电极法（GB厅 7484 )

总铜 原子吸收分光光谱：法 C GBff 7475 )

12 



脱硫排
放废水

脱硫排

放海水

分析项目

总铅

总京

pH 值

COD 

溶解氧

悬浮性固体

京

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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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参考分析测试方法或标准

原子吸收分光光谱法 CGBff7475 )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597）、原子荧光法 （HJ 694) 

pH计法 CGB 17378.4) 

碱性高锤酸例法 C GB 17378.4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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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脱硫装置检修归档技术资料

脱硫装置检修结束时，检修技术资料应齐全，宣归档，不限于以下资料：

检修准备及过程文件：

年度检修计划；

检修计划项目表：

检修组织机构、岗位职贡及工作程序：

检~多项目计划进度和网络图及计划与实际比较情况：

脱硫设备检修各件材料计划：

脱硫设备运行分析报告：

检修前机组脱硫系统试验报告：

检修前缺陷统计：

检修项目安全、组织、技术措施：

检修各项考核细则（检修管理、质量、文明生产等考核办法）：

质量骑收申请单、验收单、通知单：

不符合项通知单：

检修工序卡、工艺规程、作业指导书：

技术监督计划；

外包项目汇总表及安全、质量、技术协议、合同等文件：

检修现场定置管理图及规定：

设备异动申请单：

检修各类现场记录表格：

检修总结阶段文件：

重大特殊项目的技术组织措施及施工总结：

改进系统和设备的设计资料及图纸：

检修技术记录和技术经验专题总结：

检修工时、材料备件消耗统计资料：

质量监督验收资料：

检修前后脱硫装置脱硫效率试验报告：

重要部件材料和焊接试验、鉴定报告：

各项技术监督的检查、试验报告：

电气、热工及自动装置的调校试验记录：

启动、调试措施、调试报告：

设备系统异动报告：

检修交代书和记录：

冷、热验收总结评价报告：

脱硫装置检修总结报告。



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脱硫装置技术监督预警单

D.1 脱硫装置技术监督预警通知单

通知单编号：

单位名称

设备（系统〉名称及编号

异常

情况

可能造成

或己造成

的后果

整改

建议

整改

时间

要求

提出单位

表 D.1 脱硫装置技术监督预警通知单

预警类别编号：

签发人

DL/T 1477-2015 

年月日

, ’ 

通知单编号E T－预警类别编号－Niii序号－年度。预警类别编号： 一级预警为 1 ， 二级预警为 2，三级预警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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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脱硫装置技术监督预警回执单

回执单编号：

单位名称

设备〈系统）名称及编号

异常

情况

技术监督

服务单位

整改建议

整改

计划

整改

结果

填写入

表 D.2 脱硫装置技术监督预警回执单

预警类别编号z

签发人

年月 日

固执单编号： Y－预警类别编号－顺序号－年度。预警类别编号： 一级预警为 1，二级预警为 2， 三级预警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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